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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二(0072003A00_ATTCH1.pdf)

主旨：行政院函以，各機關學校於103年以前如有辦理各項核發

本機關及其所屬機關員工禮品(券)之獎勵案件，且104年度

已編列相關預算經立法機關審議通過者，同意104年得依

原規劃辦理各該項核發員工禮品(券)之獎勵，至105年以後

，應於「公務人員品德修養及工作績效激勵辦法」第6條

規定之獎勵額度內自行辦理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行政院104年4月22日院授人給字第1040031937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檢附上開院函影本1份。

正本：本府各處(嘉義縣政府人事處除外)、本府所屬各機關、嘉義縣家庭教育中心、嘉

義縣各地政事務所、嘉義縣各鄉鎮市戶政事務所、嘉義縣各國民中小學(含永慶

與竹崎高中)、嘉義縣各鄉鎮市公所、嘉義縣各鄉鎮市民代表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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